
合同审核

项目名称 伊河湾项目

合同名称 《洛阳市洛龙区伊河湾项目智能化

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价 1,561,386.93

币种汇率 币种：人民币　汇率：1.00000000

暂估金额 1,561,386.93

合同类型 工程类合同

合作方 上海派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

：工程类

合同种类 工程合同

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河南浩德新澜置业有限

公司->伊河湾项目->招采成本部

经办人 岳鹏

第三方

开发单位 地上和地下

工期



形成方式 招标

款项类型 费用项

承包范围 1、承包范围：洛阳市洛龙区伊河

湾项目智能化工程施工，具体如下

：

1.1、智能化设备网络系统；

1.2、楼宇对讲及门禁系统；

1.3、视频监控系统；

1.4、电梯五方对讲系统；

1.5、电梯梯控系统；

1.6、电子巡更系统；

1.7、机房工程；

1.8、周界防范报警（电子围栏

）系统；

1.9、背景音乐系统；

1.10、人行、非机动车（含门禁

）系统；

1.11、停车场管理系统；

1.12、无线WIFI覆盖系统；

1.13、信息发布系统；

1.14、室外综合管网系统；



1.15、智能跑道系统；

1.16、各系统接入浩德物业管理平

台的软件开发费用。

2、具体详见《图纸》及附件三《

价格清单》。

合同概述 1、合同承包方式：含税固定总价

包干。

2、合同含税固定总价包括但不限

于人工费、材料费（包括材料损耗

、材料加工费、材料检验试验费、

国外及本地仓储、运输）、设备费

、机械使用费、施工水电费、规费

、管理费、措施费、利润、税金、

农民工工伤保险费、建筑施工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办理验收直至取得

验收合格证明文件费用、保修费用

，以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应有

费用及招标文件明示或暗示的所有

一切风险、责任和义务的费用。其

中，措施费包含但不限于组织措施

费、二次搬运费、检测费、夜间施

工费、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含扬



尘治理，含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主

管部门要求所需要的各项措施费用

）、安全施工、临时设施等，技术

措施费、垂直运输费、成品保护费

、现场勘察费、垃圾外运处置费、

移交、交叉施工降效费及配合费、

设备材料的安全保管等其他费用。

3、各分项工程施工图或报价清单

中没有说明但在施工过程中为完成

各分项工程必须完成的所有工作

，视为已经包含在各分项工程固定

综合单价中。

4、乙方应提前视察现场并了解现

场现状，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已清楚

并考虑工地现场条件，包括周围环

境、交通道路、现场地质条件、施

工场地及周围地下管网、承包范围

、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且已

考虑施工技术措施、文明施工、安

全生产维护、交叉施工等因素。

5、各分项工程固定综合单价及合

同固定总价已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并



考虑在价格中。各分项工程固定综

合单价视为由工程开工至完成竣工

验收并符合交付使用标准的一切费

用。乙方为完成本合同规定的工作

所需施工组织中的所有费用均已包

含在各分项工程固定综合单价内

，不再另外计取。

6、施工过程中经甲方认可的实际

施工方案仅作为甲方对乙方技术方

案的肯定，不作为计价依据，甲方

不接受乙方重新组价或者调价的要

求。

7、各分项工程固定综合单价结算

时不做任何调整（变更、签证除外

）。

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

质量要求及

保修约定

详见《合同》。

备注


